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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做

出有關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第 748 號劃

時代的解釋文，認定現行「民法第 4 編親

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

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

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

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也因

此，要求有關機關應於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

或制定。若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

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

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

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

登記」，此一解釋文使得臺灣同性婚姻運

動邁進一大步。

雖然前揭解釋文之理由末二段特別提

到：「本案僅就婚姻章規定，未使相同性

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

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是

否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作成解釋，不及於其他，

併此指明。」然而，相信同性二人婚姻有

關議題不會就此結束，從締結法律上所承

認之婚姻關係時起，同性婚姻當事人能否

如異性婚姻當事人一般，收養子女，或實

施人工生殖，建構二人以上成員的家庭，

預期會成為後續衍生之疑義。

時光荏苒，上揭大法官解釋文中敘及

「同性結合關係」如何保障，係屬立法

權範疇，惟迄今已逾一載，或因各界意

見分歧，或因有關機關政事悾憁，目前

尚無具體修法之共識；即使在大法官作

成解釋前，105 年 12 月 26 日，立法院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曾審查通過民法修正草

案二式，內容如附錄 1，不過目前尚未排

入院會議程審議。

可以預期的是，同性婚姻運動者除了

要求合法辦理結婚登記外，還會陸續提出

其他權益主張。為了未雨綢繆，本文特以

「同性婚姻合法化與相關衛生福利政策之

省思」為主題進行探討。文內第一部分將

從婚姻制度的源起談起，並回顧國內外同

性婚姻合法化現況；第二部份將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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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國內同性婚姻法制化後，可能衍生之相

關衛生福利政策疑義，如：同性婚者未來

能否共同收養？若然，法律上「親子關係」

如何建立？更有進者，未來是否朝許可

同性婚者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實施人工生

殖，甚至於許可男同性戀婚者借助代孕，

生育具有一定程度血緣關係之子女之方

向，去檢討修正人工生殖法等問題，加以

討論；最後，作者再依據上述的討論內容

進行結論，提出建議及方向。

壹、國內外同性婚姻合法化現況

婚姻源自人類社會的形成、發展，涉

及人與人、人與家庭及家庭成員的基本人

倫關係，是一個自然衍生的制度，同時也

受到每個社會的宗教、風俗習慣所制約。

綜觀歷史，婚姻起源於異性相吸、子女繁

衍養育、以及家族的延續保護等權利義務

關係；也因此，雖然同性戀在人類有史以

來一直存在，卻遲遲未被納入婚姻保護，

其主要理由係基於彼等不存在「子女繁

衍」的可能性（陳淑芳，2018）。

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教育普及、經

濟發展、個人主義抬頭，傳統大家庭快速

解構為核心小家庭，甚至空巢家庭亦非少

見，加上戰後的和平及科技發達，經濟繁

榮，地球人口日漸稠密，繁衍後代的需求

下降，同性平權運動蓬勃發展，同性戀者

要求受到平權對待，基本上是新時代的社

會現象衍生之新的法秩序要求（蘇煥智，

2017）。

回顧國際上同性婚姻運動的近代史，

丹麥於 1989 年通過法律承認同性註冊伴

侶（丹麥語： ）關係，

成為第一個認可同性結合的國家 （ 

2003），及至 2017 年底，共有 26 個國

家及地區的法律或憲法法院，已經正式

認可同性婚姻 （    

2017）。而國內法未認可者，如  亞美尼

亞、愛沙尼亞和以色列，則承認在其他國

家結婚的同性伴侶的法律效力；我國和奧

地利，則分別在 2017 年 5 月和 12 月經其

憲法法院（按：大法官會議具有憲法法院

之功能），確立通過同性婚姻的法律裁決，

應依其憲法法院限定之日期內，完成同性

婚姻的法制化（維基百科，2018）。

貳、國內同性婚姻法制化後可能
衍生之相關衛生福利政策疑
義

我國民法及人工生殖法皆是在異性婚

姻的架構下制定，於其時空背景，並未考

量同性婚姻合法之可能；因此，前揭大法

官解釋文公布後，行政、立法部門除了就

「同性結合關係」，要修法保障其有權辦

理婚姻登記外，彼等婚後衍生之各種異性

婚者擁有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予檢討容許

適用之範圍，確有必要早日啟動不同主張

者之理性對話機制，尋求各界之最大公約

數，據以修正相關法令。

事實上，大法官解釋文既然已明述

「…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

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



社區發展季刊  164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一般論述

351

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

記…」，顯示同性之結婚登記屆時可自動

合法，惟自動生效之事項，並不及於其他

異性婚姻之法定權利義務。上述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版本中，有關在這些

議題上，訂有概括比照異性婚夫妻之條

款，看似簡便，但逐一檢視，實有窒礙難

行之處，若強為通過，難免激起社會對立，

對政府之形象亦將造成莫大傷害。在此，

僅就「收養權」、「親子關係建立」與「人

工生殖法」三個面向做初步的探討。

一、同性配偶共同收養權
「收養」在現代西方法律的意涵為

「將子女從原生家庭合法移轉到收養家

庭的制度，目的是提供該子女安全的生活

環境，並滿足其身心發展的各項需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強調收養評估

時，應以子女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所謂

的「子女最佳利益」是指該養子女是否將

因為收養，而使其福祉獲得更好的保護

（       

    1989）。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

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我國民法親屬篇曾在民國 96 年做過

較大幅度的修正，收養制度部分就占了將

近三分之二的比率。新法第一千零七十九

之一條中明定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

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也相當程度放寬了收養人的條件，隱含了

允許包括異性婚姻等多元型態之家庭，收

養子女的可能性（林昀嫺，2008）。

以我國現行法令而言，有同性婚傾向

者，可申請單身收養或近親收養；近親收

養在程序上較為簡單，可直接向法院提出

申請，至於非血緣關係之收養，須透過機

構媒合，程序較為複雜。以我國近六年的

收養統計數據來看，機構約僅協助 20 位

單身民眾完成收養，截至 106 年 12 月底，

還有 18 人還在等待媒合或法院認可中。

整體而言，相對於夫妻共同收養，國內申

請辦理單身收養的人數較少（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2018），由於同性婚尚未法制化，

有同性婚傾向的人，自無共同收養可言，

僅能以單身收養方式為之，也應該不會在

申請媒合收養文件上，特別載明其同性婚

傾向，或已計畫與同性結婚。

美國兒科學會（  

 ）曾公開表示，支持同性伴侶

（或作配偶）享有同等的婚姻權與子女撫

養權（包括寄養與領養 ），以擴大尋求兒

童最高程度安全與福祉之可能選項。這份

聲明從兒童人權角度出發，列舉會影響兒

童發展的因素（例如：穩定的社經環境、

社區資源、歧視等），並明確表示雙親的

性傾向並非這些影響因素之一（ 

   2013）。

我國亦有部份相關專業學會公開聲

明支持性別平權，如：台灣兒童青少年

精神醫學會支持不論任何性傾向（包括異

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等）的人，皆能平

等享有同樣的法律保障，期使任何性傾向

的兒童與青少年，都能安心的社區生活中

成長，包括性別友善教育環境建置、保障

享用醫療與社會福利資源之平權等，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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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長後也應有組織家庭及養育子女的權

利保障（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2018）。

我國現行法已明確規定，收養之媒

合機構對收養人不能有包括性別認同在

內的排他性歧視；實務上，機構在進行收

養人評估的時候，也是採整體性的考量，

包括年齡、收養動機、身心狀況、經濟狀

況、教養的態度、養育子女之計畫、交友

狀況…等（王慧琦，2015）。依前述立

法院待協商之兩個修法版本之內容來看，

未來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性配偶將可共

同收養子女（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2017），依現行民法規定之意旨，也不應

該對合法辦理結婚登記之同性配偶，於收

養子女時，有基於性傾向之歧視性審查。

因此，就同性配偶收養權的部份，未來在

法律上可能比較不會有爭義；國內部份民

法學者也提到，若將性傾向納入差別待遇

的考量，則必須嚴格檢視該差別待遇手段

之目的與正當性，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張

峻臺，2017）。

二、同性配偶法律上「親子關係」的建立
子女和母親之間，透過懷孕和生產的

事實，可以清楚地建立起法律上的親子關

係；而子女和父親之間的法律上親子關係，

則須透過民法上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

的婚生推定制度（註 1）來加以建立。換

言之，依據我國現行民法，在婚姻關係存

續中受胎的孩子，先生不需要驗 ，

就可推定為此孩子的父親。但萬一小孩不

是先生的，當事人（孩子的母親、被推定

的父親、以及小孩本人）都可以提起否認

之訴，只要能證明孩子和先生沒有血緣關

係，就能切斷親子關係。

上述的現行民法條文僅適用於異性配

偶所生之子女，不適用於同性婚姻配偶所

生之子女；若進一步檢視前述立法院待協

商之民法修正草案內容，同性伴侶已排除

民法上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有關婚

生推定的適用。因此，就現狀而言，同性

伴侶沒有血緣的他方，只能採用繼親收養

的方式，才能和子女建立親子關係。然而，

繼親收養的方式存在許多風險，如：在收

養關係建立前，非分娩的一方拒絕收養或

是分娩一方拒絕出養，孩子與非分娩方的

親子關係就無法建立（臺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法操司想傳媒，2017）。

國外同性配偶法律上「親子關係」

的建立，以美國為例，美國各州基於子女

最佳利益所作出之判決仍有歧異，但各州

法院之判決，皆為允許與子女無血緣聯繫

之他方同性伴侶，取得子女探視權或監護

權，以及認定其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為主

（陳奕昕，2016）。又以丹麥為例，在

2013 年再次修正〈兒童法〉之後，共同母

親（）將在子女出生的同時，

直接成為子女的共同家長。在這點上，與

異性婚姻完全一致；在此同時，歐洲許多

國家也都朝向不待收養，即讓同性配偶具

有法律上家長身分做出調整（陳陽升，

2017）。

由於臺灣人工生殖法的嚴格限制，

所以有些同志家庭會到海外尋求人工生

殖的協助。對於透過此方式生育下來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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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回到國內時，在親子關係的建立上，

會有很大的問題，為給予孩子最佳的保護

與保障，站在兒童最佳利益的考量點上，

立法機構必須積極加以解決；對此，臺灣

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建議增訂民法第一千

零六十三條之一（即法定雙親條款，臺

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法操司想傳媒，

2017），略以：於同性婚姻關係存續中所

生子女，其雙親為分娩之一方及非分娩之

他方配偶。前項情形，該子女之受胎非基

於配偶雙方之合意，配偶之一方得於知悉

子女出生後二年內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

在之訴。

當然，未來若同性伴侶適用人工生殖

法，則依該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略以：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

人捐贈之精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

女），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略以：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

他人捐贈之卵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

子女）加以認定，就較無爭議。我國同婚

合法化預計在明年五月上路，伴隨而來的

制度調整也將排入議程，雖然距離調和社

會各界不同之意見，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但相信我國民主政治已趨成熟，假以時

日，應可達成立法之最大公約數。

三、我國人工生殖法之疑義
「不孕症」在醫學上的定義，是指不

同生理性別的兩人間無法以自然方式孕育

子女（   2018）。

在我國，人工生殖只開放異性夫妻使用，

單身者或同性伴侶不適用。人工生殖法中

規定（註 2），人工生殖之適用有三個要

件，包括 1 至少夫妻要有一方有生殖能

力；2 雙方都要書面同意；3 妻能以其

子宮孕育生產胎兒。目前多數法律見解認

為，未來即使同性婚姻法制化，除非人工

生殖法也加以修正，否則現行的人工生殖

法不能直接透過法律解釋，適用到同性伴

侶，也就是，前述立法院待協商之任一版

本，無法據以延伸解釋同性婚者適用人工

生殖。

人工生殖本身牽涉的範圍很廣，不

僅攸關配偶，也涉及嬰、幼兒的權益，人

工生殖技術，尤其是代孕，國際上經過多

年來之觀察，各種隱憂已逐漸浮出檯面。

加拿大於 2005 年對 150 名嬰兒的研究發

現，用  治療不孕症的婦女，生下嬰

兒的先天缺陷發生率增加兩倍（黃惠鈴，

2007）；換言之，人工生殖可能會增加幼

兒遺傳疾病的風險。當遺傳疾病的風險高

增，如孩子出生後，有了遺傳疾病、罕見

疾病，家庭與社會是否有足夠量能，去支

撐這些孩子的照護與成長，也是一大挑戰。

人工生殖法是否開放適用的對象（如：

增加同性婚姻配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

部份國家如英國及美國部分州較為開放，

相對之下，德國、我國則採較為保守的態

度。由於人工生殖牽涉到很多的倫理問

題，包括不孕夫妻的生育權、胚胎的生命

權、子女受父母保護教養的權利，以及保

障其盡可能有知悉生父生母的權利，也因

此各國依據民情文化的不同，也有相當不

同的法律規範。

人工生殖技術是否得擴大適用及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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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配偶，除了許多倫理風險的考量外，與

各國對於婚姻家庭保障的政策有關。北歐

各國對於施術對象最為開放，瑞典政府同

意女同性伴侶有權利使用，德國與瑞士則

僅限於異性夫妻（戴瑀如，2011）。我國

人工生殖法之立法目的，乃基於立法當時

之醫療與社會時空環境下之最大公約數，

認為人工生殖技術應以治療不孕為目的，

僅限於協助不孕症夫妻之用，而非作為無

條件創造生命之方法。在同性婚姻合法化

後，勢必將有更多不同的聲音支持或反對

人工生殖技術的開放。對於不同意見的交

流，立法者必須調和不同見解間的最大公

約數，只有最大公約數出現之時，再來修

法，才能真正實現理性平權的福利社會。

由於我國法制傾向剛性成文法系，有

關同性婚者（包括女女與男男同性婚），

以及男性或女性單身者，是否得主張自然

方式以外之生育權，接受捐贈生殖細胞，

實施人工生殖，以至男性單身與男、男同

性婚者，並得委託代孕，生育擁有一定己

身血親關係之後代，眾說自屬紛紜。持開

放態度者，通常主張必須修正現行人工生

殖法，放寬適用對象與條件，予以保障；

人工生殖專家，也認為醫師需要法律明文

保障。其實，涉及高度科技之事項，未必

一定要以法律規範之，讓專業團體依照自

訂之倫理守則或倫理指引去做，也是在社

會未能形成多數共識，達成立法之最大公

約數前，不失為可性之方式。否則，在強

行立法的過程，難免激發不同意見群體間

之對立，就像今（107）年年底的地方選

舉，有反同，也有挺同之公投案，需要耗

費相當的社會成本，恐怕也不是任何執政

黨派樂意直接面對，或將其列入立法或施

政之優先項目。

此外，同性婚及其生育權的議題，還

會牽涉到一個人的性傾向是誰說了算，有

無必要經過一定之認定程序呢  若沒有認

定機制，是否今天任何個人都可以說，其

本人屬於同性戀或多重性別認同者呢  可

不可以一個自稱原來是異性戀，結婚有了

子女後，又發現自己更傾向同性婚，離婚

再與同性登記結婚，接著主張同性婚之生

育權，要求法律准許並保障其可接受生殖

細胞之捐贈，甚至得委託代孕，實施人工

生殖呢  同性婚之雙方，只要彼此同意，

又是否雙方都可以，也都要求法律保障其

各自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委託代孕，分別

擁有雙方一半血緣之子女呢  凡此種種，

不僅僅是醫療技術問題，更連動到上述親

子關係建立等複雜議題。科技很容易達成

當事人之期待，倫理、法律、社會層面就

複雜多了。

其實，我國現行人工生殖法，對於委

託代孕，以及單身、同性婚者實施人工生

殖，並沒有明文禁止或處罰之規定，這可

以從 98 竹簡字第 281 號判決（註 3），

有關委託代孕導致之民事訴訟之法律見解

印證之。（判決文之認定略以  1 參諸人

工生殖管理相關規範之立法沿革，即難認

「代理孕母」係法律所明文禁止，兩造間

系爭代理孕母契約並由乙給付報酬予甲之

協議，自無依民法第 71 條有違反強制或

禁止規定而無效之情形，可資認定。2 人

之獨特價值與尊嚴之維護為法規範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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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應予保持之基本精神及目的。系

爭代理孕母契約中所為報酬約定之協議，

無異使子宮商品化或懷孕生子行為得以價

格化達成交易，藉助人工生殖技術將生命

之誕生商品化、價格化並進行交易，悖於

現今尊重生命及人性尊嚴之一般社會通念

之倫理道德標準，基此，即認代理孕母契

約並約定報酬之協議係違反當前之公序良

俗，依民法第 72 條規定，即屬無效。）

參、結論

綜整以上論述，作者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

1 未來同性伴侶要建立親子關係，

透過收養是一個比較快的途徑。但基於兒

童的最佳利益考量，就算異性夫妻申請收

養，也不一定能成功，同性伴侶的收養申

請當然也不一定會通過，不能因審查不通

過，就認定是對同性婚者的歧視。

2 關於「自然血親」的部份，是以血

緣為基礎與依歸，也因此，同性伴侶須透

過人工生殖才可以建立親子關係，如果人

工生殖法無法及時修正，前述伴侶盟建議

的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之一條文，可以

做為修法之參考。

3 人工生殖法修正放寬部份，有必

要持較嚴謹的態度，因為不管用什麼方式

處理，都會造成親子關係過於複雜。但我

們還是要處理境外代孕衍生的問題，必須

基於孩子做最佳利益考量，及時確立其親

子關係。未來若進行人工生殖法的修正，

代孕的部份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地方，第

十一條的不孕症之定義、第十三條特定生

殖細胞之限制、第五章有關人工生殖子女

之地位，以及罰則之修正，都要一併全盤

探討。

4 同性婚法制化後衍生的各種可能疑

義，期待相關主管機關能積極進行公共溝

通，等社會各界有一定共識時，再著手修

法；至於現行法令尚未規範的一些特殊案

例，可先以法令解釋之方式處理者，就先

以個案處理，等到案例之發生達一定程度

時，再納入修法，實務上較為可行；想要

於法律研擬增修訂之始，就要納入各種可

能情節的規範，恐怕會曠日廢時，徒然延

宕立法時程。至於在大法官對於同性婚保

障之解釋文兩年過渡期屆滿後，而社會未

達成增、修訂法律之最大公約數，以人工

生殖技術保障同性婚者之生育權前，不妨

由醫學專業團體訂定倫理指引作為參據，

無須強行設定修法之時間表，以免引發不

必要之社會對立與衝突。

（本文作者：陳再晉為臺北醫學大學衛生

福利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鐘珮純為臺北醫

學大學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辦事員；林

廷育為臺北醫學大學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

心辦事員；陳冠文為臺北醫學大學衛生福

利政策研究中心辦事員）

關鍵詞：同性婚姻、共同收養、親子關係

法制、人工生殖、衛生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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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釋

註 1：

民法 1063 條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

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

註 2：

人工生殖法第 11 條（夫妻實施人工生殖之情形）

「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得為其實施人工生殖： 

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接受人工生殖。 

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

育顯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 

三、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夫妻無前項第

二款情形，而有醫學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人工生殖。」

註 3：

新竹地方法院 98 年度竹簡字第 281 號民事判決。引用網址：

 

 參考文獻

王慧琦（2015），〈同志收養與性別平等〉。《社區發展季刊》149：200210。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17），〈審查會版本完整比較表〉。

651555218953186454999999259

69569837898869694883

58850886395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4 日）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2018），〈性別平權聲明稿〉。

28131 （檢索日期：

2018 年 8 月 5 日）

台灣精神醫學會（2016），〈支持多元性別  性傾向族群權益平等和同性婚姻平權之立

場聲明〉。25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4 日）

林昀嫺（2008），〈論未成年人收養之國際趨勢與我國法制〉。《台灣國際法季刊》5（1）：

83109。



社區發展季刊  164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一般論述

357

張峻臺（2017），〈婚姻平權面對面：同志配偶收養權」論壇紀實〉。《婦研縱橫》

107：136141。

陳奕昕（2016），《同性家庭人工生殖子女親子關係之研究》。台北：臺北大學法律學

系一般生組碩士學位論文。

陳淑芳（2018），〈司法釋憲權與立法權之分際─評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法

令月刊》69（4）：2655。

陳陽升（2017），〈同婚過後，德國政府忙什麼？—親子關係與收養〉。《聯合新聞網》：

2017 年 7 月 11 日。

黃惠鈴（2007），〈你不知道的風險 人工受孕的代價〉。《康健雜誌》103：

64990 

維基百科（2018），〈同性婚姻〉。5908680

759957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6 日）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法操司想傳媒（2017），〈「婚姻平權面對面：同志家庭的親

子關係建立」論壇紀實〉。《婦研縱橫》107：142149。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服務概況〉。

297813990113 （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7 日）

戴瑀如（2011），〈從人權保障的觀點審視人工生殖法制所面對的難題—兼論幾則歐洲

人權法院的判決〉。《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15：299339。

蘇煥智（2017），〈釋字 748號的進步性、矛盾性、衝突性〉。《民報》：2017年 6月 3日。 

    （2013）       

   

 （ 

 8 2018）

   （2017）         

201708082013 （  

9 2018）

           （1989）  

       

（  10 2018）

 （2003）      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
sex Couples in Europe         

  13 

   （2018）     

 （ 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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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105 年 12 月 26 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民法修正草案二式

審查會通過之待協商版本一

審查會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第九百七十一條之一

異性或同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本法及

其他法規所定關於夫妻、配偶之規定。

異性或同性配偶，平等適用本法及其他法規

所定關於父母子女、親屬之規定。但本法第

一千零六十三條以異性配偶為限。

無

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同性婚約，

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

婚約。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

女最佳利益為之。

法院為前項認可時，不得以收養者之性別、

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而

為歧視之對待。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

女最佳利益為之。

審查會通過之待協商版本二

審查會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八章 同性婚姻 第八章 同性婚姻 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一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一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

定。

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三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三 無

因同性婚姻所生之法律關係，平等適用

關於夫妻、配偶之規定；其有子女者，

除第一千零六十三條外，平等適用關於

父母子女之規定。

同性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夫妻權

利義務之規定；其有子女者，平等

適用父母子女權利義務之規定。

無


